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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深港高速鐵路 (高鐵)香港段 

專責委員會 

2015 年 3 月 24 日 

開場發言 

主席， 

 

  多謝你給我機會在今天的研訊作一個簡

介發言。 

 

 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，或者簡稱高鐵，

是香港一項重要基建項目。對於高鐵的延誤，

我知道公眾和立法會議員都是非常關注。我和

路政署的同事會盡力配合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工

作。 

 

  我相信各位議員清楚了解高鐵項目的背

景，所以我不會詳細解說。不過我想先用少許

時間指出對調查有密切關係的兩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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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點，高鐵是根據服務經營權模式，委

託港鐵公司進行設計和建造。這是第一次以服

務經營權及委託建造模式推展鐵路項目，為了

這個第一次，政府在未進行委託之前都有認真

考慮適當的安排。 

 

在 2008 年初，路政署委聘勞氏顧問進行

研究。其中一個研究主題是假若政府以服務經

營權模式委託港鐵公司推展高鐵項目，應該採

用怎樣的項目管理機制。最終的委託協議大體

上是根據勞氏的建議編寫。  

 

第二點，路政署現行監察高鐵工程的機制，

是按勞氏建議的「核實監督者」模式制定。簡

單來說，港鐵公司（或者簡稱港鐵）負責委聘

顧問及承建商設計及建造工程並且監督有關的

設計和建造，而路政署的責任是核實港鐵這個

監督者是按項目管理機制和按委託協議的責任

推展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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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下來，我會說明我在這個事件上的一

些分析。 

 

第一是有關進度滯後及工程延誤方面。

從推展一般工程的角度看，工序出現滯後是非

常普遍的，因為有一些工序會受到不可控制或

不可預計的因素影響，例如天氣或地質情況，

而出現滯後。如果無法追回出現的滯後，項目

完工期就會出現延誤。港鐵委聘的專家亦有提

出相同論點。據專家對外國 59 項大型鐵路項目

的研究，平均有七成項目出現延誤，延誤的幅

度平均為百份之四十三。 

 

路政署在 2014 年 4 月經局長指示進行

了一個獨立檢討，報告中已列明觀察到的引起

進度滯後的事項，主要的原因是遇到不理想或

不可預測的地質情況。觀察到的事項和問題大

致上吻合港鐵獨立董事委員會第二份報告臚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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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十大重要成因。 

 

我注意到政府獨立專家小組在報告內

指出了一些體系上的問題，當中包括港鐵的內

部工程管理機制缺乏健全性。我們會根據《第

二份委託協議》的條款，研究該些體系上的問

題有否直接或間接造成高鐵工程出現延誤，並

採取恰當的跟進工作。 

 

 

第二是路政署的監察責任。路政署監察

高鐵的責任主要有兩個部分。首先是監察和核

實港鐵按項目管理機制推行工程，在這方面路

政署實施了多級機制進行，陳述書內有詳細說

明。其次是當路政署從監察工作中留意到有進

度滯後的情況，要促使港鐵盡最大努力，研究

並推行適合措施，以追回落後的進度。我在陳

述書中說明路政署是清楚了解高鐵工程部份工

序有滯後情況，亦有催促港鐵認真應付。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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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在港鐵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及政府獨立

專家小組報告內，都沒有質疑港鐵推動措施設

法追回進度的努力。 

 

在港鐵宣佈高鐵項目延誤後，我留意到

公眾和立法會對路政署的監察工作有一些意見，

另外政府獨立專家小組最近公佈的報告中對路

政署的工作亦有一些批評，作為路政署的署長，

我已經考慮了這些意見和批評，檢討路政署工

作的成效。我的結論是我們在以下兩方面可以

做得更好，有改善的空間。  

 

第一方面，在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的 4.20

段指出，小組找不到證據，顯示路政署在 2014

年 4 月進行檢討前，曾就相關方案、施工計劃

和預測等事宜，作過獨立的判斷。在這方面，

路政署事實上有採取積極的協調及促進措施來

抒解那些已經或可能導致滯後的事故。其中一

個例子為與內地各相關部委聯絡促使在深圳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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崗的兩部隧道鑽挖機早日到達。根據我們在監

察累積滯後情況時所作的獨立評估，我們認為

高鐵項目整體完工存在風險。我們於是要求港

鐵公司聯同其內地對口單位提交季度報告。  

 

在其他的隧道工程，我的同事都有做過

類似分析/判斷。但在西九龍總站工程方面，我

們的分析遇到相當大的困難。西九龍總站是一

個非常龐大而複雜的建築物，牽涉高技術要求

的連續隔牆。車站結構方面，有些部份是採用

由上至下建造的方式，其餘的是由下至上。結

構建造與連續隔牆地基及挖掘工序環環緊扣。

結構工程完成後緊接的電機工程及路軌工程又

可以按需要分段進行。所以做工期預測需要考

慮整體計劃及可行的追回進度措施，包括改動

建造方法，調整施工程序，解決工序銜接問題

等等。 

 

我們留意到在港鐵 2014 年 5 月提交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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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會的報告中﹐提到港鐵在 2013 年 10 月要求

西九龍總站的承建商研究是否可以修改施工計

劃配合車站在 2015 年底完成的目標，但承建商

最終要用了大概 5 個月，到 2014 年 3 月才正式

回覆建議不可行。如果對工程最熟悉的承建商

都需要用 5 個月的時間，路政署獨立地就完工

期作預測會遇到相當困難。  

 

現在回想整個事件和當時的情形，雖然

路政署為西九龍總站做獨立預測遇到相當大的

困難，但可以考慮是否適合要求監核顧問作為

一個增加的任務為西九龍總站做獨立預測。當

中要考慮監核顧問有無足夠資料，當然亦要考

慮增加的顧問費是否用得其所。無論如何，如

果當時作出考慮是否適合要求監核顧問做獨立

預測，應該是一個更好的做法。  

 

第二方面，在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4.11

段提到 “2013 年 7 月， 監核顧問估計“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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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日期可能延遲差不多 11 個月”，但無迹象

顯示路政署曾就這項資料採取行動，要求港鐵

公司深入檢討高鐵香港段項目的進度”。這 11

個月的「潛在可能延遲」是反映如果港鐵不採

取任何措施來追回進度將會發生的情況。事實

上，路政署十分清楚當時進度滯後的情況。正

如在陳述書第 75 段表列所述，自 2013 年 1 月

我們已要求港鐵提交整體工程計劃。港鐵亦於

2013 年 5 月、8 月及 9 月分別向路政署提交追

回進度方案及修改工程計劃的建議。此外自從

2013 年 10 月，路政署在每一個監委會會議上

都敦促港鐵公司提交修訂的整體工程計劃以解

決進度滯後問題。 

 

不過我再重新看過在 2013 年 7 月第 37

次監委會的會議記錄，這是監核顧問發表以上

意見的下一個會議。會議記錄確實沒有提到路

政署有表達關注或要求港鐵跟進，不過卻記錄

了港鐵公司承諾於 2013年 8 月就整體工程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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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西九龍總站的修訂工程計劃作出匯報。可能

是因為港鐵在會中的這個承諾，我和我的同事

沒有在會上重覆我們的關注，引致政府獨立專

家小組的誤會。無論如何，我們的跟進和記錄

的工作日後可以做得更詳細。  

 

剛才提及有空間改善的兩方面其實都

牽涉溝通的考慮，路政署是否可以將高鐵項目

所面對的各種困難和我們各種考慮，早一些與

公眾分享呢。回看這個高鐵事件，我留意到似

乎大部份的公眾對高鐵項目的難處都未能有一

個清晰了解。對高鐵工程的滯後和延誤情況亦

有不明白的地方，甚至有不少的誤會。我相信

如果路政署在以上的溝通工作做得更開放和透

明，這些問題是可以改善的。為此我向公眾表

示歉意。 

  

主席，我會盡力在研訊中提供所需資料。

多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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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政署署長 

2015 年 3 月 24 日 




